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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福建理工大学旗山校区培训楼

住宿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党委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福建理工大学旗山校区培训楼住宿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

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福建理工大学

2024 年 9 月 4 日



福建理工大学旗山校区培训楼住宿

管理办法

为规范运行管理，科学合理使用现有资源 ，最大限度地发

挥 学校资产的使用效益，根据《福建理工大学旗山校区公用房

管理办法》，现结合学校授权福建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（下

简称“资产公司”）管理旗山校区培训楼的工作实际，特制订本

管理办法。

第一条 福建理工大学旗山校区培训楼（以下简称“培训楼”）

主要承接学校各类培训、各类会议、军训、迎新生等学校层面所

组织的各类活动的住宿服务，严禁从事对外经营活动。住宿服务

对象为：校内培训班学员、到访专家学者、军训教官、学生家长、

到访校友、教职工家属及经校领导批准的其他人员等。

第二条 培训楼住宿管理

（一）资产公司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公司办公室）统一负责校

内住宿需求的协调以及和培训楼服务团队（以下简称服务团队）

的对接工作。

（二）入住办理程序

1.校内培训班学员入住，由校内有培训需求的单位填写《福

建理工大学培训楼住宿登记表》（以下简称《住宿登记表》），报

送公司办公室确认后将服务任务派发至服务团队。

2.校内各单位接待到访专家学者、外聘教师等需办理入住，



由 住宿需求单位填写《住宿登记表》，报送公司办公室确认后将

服务任务派发至服务团队。

3.军训教官入住，根据军队管理需要统一安排住宿用房。由

武装保卫部填写《住宿登记表》，报送资产公司确认后将服务任

务派发服务团队。

4.新生入学期间需要提供家长住宿的学院，须提前向公司办

公室确认登记住宿用的房间数，由公司办公室统筹安排。

学生家长入住，须经学生所在学院填写《住宿登记表》，确

认为本学院学生家属，报送公司办公室确认后将服务任务派发服

务团队。

5.学校层面组织的各类考试和面试，考生凭准考证和个人身

份证明至培训楼办理。

6.本校校友凭校友证，本校教职工家属凭本人教师证或工作

证至培训楼办理。

7.上级主管部门委托学校组织的培训或学校相关部门（含校

办企业）组织的业务培训入住，由校内承办单位发函至资产公司，

具体入住时间和人数由公司办公室确认后将服务任务派发服务

团队。

8.午休房由各使用部门提出申请、填写《住宿登记表》，确

认经费来源，报送公司办公室确认后将服务任务派发服务团队。

9.其他特殊情况入住，经资产公司审批后派发服务团。

服务团队接到上述任务后，须按要求和程序做好培训学员的

报到接待、核对证件（含新生录取通知书、准考证等有效材料）



和负责登记身份证信息、统一安排入住等服务，以及住宿费催收

跟踪和业务档案的保管工作。

（三）住宿管理

1.入住人员应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，不得从事违法行为，

遵守学校相关各项管理规定，遵守公共秩序；

2.入住人员应爱护公物，不得在客房内吸烟，因本人使用不

当 造成损坏或丢失物品的，应根据《福建理工大学培训楼客房

物品赔偿价目表》照价赔偿；

3.培训学员入住期间，不得擅自调换房间，若有特殊情况确

需调整房间的，须经培训项目的管理单位或部门同意后，由培训

项目管理单位或部门进行调整。培训学员个人申请住单间的，须

由公司办公室批准，所增加费用由学员个人承担；

4.客房退房时间为每日 14 时整，住宿人员交回房卡，办理

退房手续；

5.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安排入住的单位或部门，须以通讯方

式提前告知公司办公室，并在入住后三日之内依照前述规定补办

入住手续；

6.午休房用房时间不超过 4 小时。

第三条 住宿服务经费管理

1.培训楼的服务功能为承接校内各类培训、各类会议、军训、

迎新生等学校层面所组织的各类活动的住宿服务， 以及满足其

他学校内部住宿服务需求，不对外营业，住宿需求部门须向入住

人员明确此项服务性质；



2.服务团队每月五日前提交上月客房使用月度统计表；

3.各使用部门在结束客房使用后一个月内将培训楼住宿服

务费报送计划财务处，由计划财务处根据各部门的具体经费来源

将住宿服务费校内划转至资产公司培训楼住宿服务专设账户。

4.个人承担住宿服务费的，通过学校财务处在培训楼前台设

置的 POS 机上缴费，服务团队应在确认缴费成功后方可办理入

住。

5.住宿期间造成物品损坏或丢失的，应在退房结算时进行赔

偿结算，赔偿金缴纳方式与个人缴纳住宿服务费方式相同；

6.住宿服务收费标准

标准间 200 元/间.天，标准间午休房 100 元/间.次；单间

230 元/间.天，单间午休房 120 元/间.次；根据具体情况，住宿

服务费允许 50%内向上浮动和 30%内向下浮动；具体单价以培训

项目合同或协议为准。若培训楼提升改造，收费标准将根据实际

情况进行调整。

(1) 允许向上浮动的情况:如需提供增值服务或提高服务标

准等需求导致运营成本增加，或入住需求旺季等情形。上浮比例

由公司办公会或学校专题会议确定。

(2) 允许向下浮动的情况：如长期战略合作单位，或者住宿

时间较长的，或者一次性住宿量较大及经校领导同意的其它情况

等。

①年住宿量达 4000 间的，住宿收费标准可按 0.9 折收取；

②年住宿量达 4000~6000 间（不含）的，住宿收费标准可按



0.85 折收取；

③年住宿量达 6000 间的，住宿收费标准可按 0.8 折收取；

④年住宿量达 6000~10000 间（不含）的，住宿收费标准可

按 0.75 折收取；

⑤年住宿量达 10000 间及以上可按 0.7 折收费；

⑥其它特殊情况由公司办公会或学校专题会议确定下浮比

例。

另为满足部分住客的实际需求，住房内可提供致意品，致意

品清单项目及价格具体如下：

客房名称 房价 致意品清单

标准间 A0 200 元/ 不含早

标准间 A1 220 元/间.天 含双早

标准间 A2 248 元/间.天 含双早、双份点心或水果

标准间 A3 278 元/间.天 含双早、双份点心或水果、

两桶矿泉水、两泡茶叶

标准间 B0 230 元/间.天 不含早

标准间 B1 248 元/间.天 含双早

标准间 B2 278 元/间.天 含双早、双份点心或水果

标准间 B3 308 元/间.天 含双早、双份点心或水果、

两桶矿泉水、两泡茶叶

标准间 C 按实际需求确定 根据住客需求进行配置

7.培训楼住宿服务收入扣除支付服务团队服务费后，剩余部

分 50%上缴学校，50%用于购置培训楼家具、布草、空调租赁及



设备的更新维护和支付资产公司管理费等专项支出。

第四条 资产公司负责对服务团队的服务内容进行监督、考

核和管理，并根据考核结果按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规定向服务团

队支付服务费。

第五条 本办法由资产公司和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六条 本办法从 2024 年 9 月 1 日开始执行。



福建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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